关于《茶陵县烟花爆竹禁限放区域划定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（一）必要性。一是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需要。烟花爆竹燃放易引发火灾、人身伤害等安全事故，特别是在人口密集区域、易燃易爆场所周边，风险尤为突出。通过划定禁限放区域，能有效减少安全隐患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二是防治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。 烟花爆竹集中燃放会短期内导致空气中颗粒物（PM2.5、PM10）、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浓度急剧上升，加剧雾霾天气，产生噪声污染，严重影响环境空气质量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。实施禁限放是改善我县环境质量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。三是顺应群众期盼和提升城市文明水平的需要。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，广大市民对宁静、安全、洁净的生活环境诉求日益增强。规范烟花爆竹燃放行为，是回应民生关切、减少扰民现象、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居民生活品质的内在要求。四是规范管理和明确责任的需要。此前，我县关于烟花爆竹燃放的管理规定相对分散，部分区域管理要求不够明晰。通过制定统一的《通告》，明确禁放区、限放区的具体范围和管理要求，有助于厘清各方责任，为相关部门开展执法监督提供明确依据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。
（二）可行性。一是政策依据充分。国家及省市层面均已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对大气污染防治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等提出了明确要求，为本《通告》的制定提供了上位法依据和政策导向。二是管理措施明确。《通告》草案对禁放区域、限放区域、限放时间、管理职责、处罚依据等作了具体规定，操作性较强，便于执行和监督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本《通告》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起草：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

3.《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

4.《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》

5.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

6.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
三、起草过程

在前期调研基础上，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级要求，参考周边县市区成熟经验，形成了《通告》初稿。初稿重点明确了禁限放区域的划定具体范围和管理要求。目前《通告》初稿正在征求县公安局、应急管理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城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教育局、住建局、民政局、气象以及相关乡镇（街道）等单位的意见。

四、主要内容
《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：

1. 明确立法目的和依据： 阐述制定本通告的目的以及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。

2. 界定适用范围和对象：明确本通告适用于本县行政区域内的烟花爆竹燃放活动。

3. 划定禁放区域和场所：明确规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，主要包括但不限于：国家机关、新闻、科研、教学等单位；车站、码头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；易燃易爆物品生产、储存单位及消防重点单位；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；医疗机构、幼儿园、中小学校、敬老院、大型商超市场、公共文化设施、宗教活动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；山林、草原等重点防火区；县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地点。并对县城中心城区等重点区域的核心禁放范围进行具体描述。

4. 设定限放区域和时间：在限放区域，规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段（例如：元旦、除夕、初一、元宵特定时段等）。

5. 规定燃放安全要求：明确在允许燃放的区域和时间内，燃放烟花爆竹应当遵守的安全规定，如不得向行人、车辆、建筑物、构筑物、窨井等投射、抛掷；不得妨碍行人、车辆安全通行等。

6. 明确部门职责分工：规定公安、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、城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在烟花爆竹安全管理中的具体职责，建立联动监管机制。

7. 规定法律责任：明确违反本通告规定，在禁止燃放的时间、地点燃放烟花爆竹，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。

8. 明确施行日期及解释权： 规定本通告的生效时间以及由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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